人文處鼓勵多年期研究計畫申請

                                                           林翠湄

　　國科會（以下簡稱本會）自八十七年度開始鼓勵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目的是希望研究者對自己有興趣的研究課題能有更深入、更長遠的規劃，並以有創意而可行的研究方法，有系統地探討、累積其專長領域裡的學術新知，進而提升學術研究的深度及廣度，使能達到相當的水準。除此之外，多年期研究計畫的補助亦可減少研究者的申請作業時間，因為凡經本會核定的多年期研究計畫，其多年所需經費將一次核定，申請者在期中各年只要於計畫執行期滿二個月前提交進度報告，便可核撥次年經費，而總報告則在全期執行結束時繳交即可。如此一來，申請人每年將無需花費太多時間於申請表格的填寫，所節省的時間將可專心致力於研究的進行。

　　為配合本會政策，人文處（以下簡稱本處）亦積極鼓勵學者進行多年期研究計畫，對於過去研究表現優異的學者所提出確實有長期研究必要的多年期研究計畫，予以必要的支助，而一次核定之多年期研究計畫，其執行期限則以三年為限。表一所列的資料，即為本處三年來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及核定情形。

表一：近三年來人文處多年期研究計畫之申請、核定情形

年度
計畫總

申請數
計畫總

核定數
多年期

計畫申請數
多年期

計畫核定數
多年期計畫核定率
通過計畫中核定多年期之比例

８７
2913
1672
482
67
 13.9％
   4.0％

８８
3256
1865
468
42
  9.0％
   2.3％

８９
3984
2138
393
76
 19.3％
   3.6％

　　由表一的資料可知，本會雖然鼓勵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但是本處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數不高，核定率亦低。根據近年來處理研究計畫申請案的經驗，本處多年期研究計畫核定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下列三個：1.申請者所擬進行的研究主題並不需要多年時間即可完成；2.計畫書並未做多年期的研究設計，對於每一年所欲進行的研究內容與步驟，常是含混模糊，未有清楚的規劃；3.申請者過去之研究表現並不突出，評審委員不傾向貿然核定多年期研究計畫。

　　鑑於本會九十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即將開始申請，本處特於此重申鼓勵多年期研究計畫之政策，不論所申請的計畫是為個別型或整合型，皆歡迎提出多年期研究計畫之申請。本處企盼研究者能針對自己的研究興趣，深入思考並設計具有連續性、深入性及系統性之三年期研究計畫，提出申請，以提升研究的規模。為確保多年期研究計畫能順利通過審查而得到多年的經費補助，研究者在主題的選擇上須注意其具有長期、系統性探討的價值，並於計畫書中詳述需進行多年研究的理由，對於分年欲進行之研究內容、進行步驟、經費需求等，亦應具體詳實；另外，研究者若能勤於將過去的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優良期刊，則對於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之爭取，將有極大的助益。

